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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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业在助推现代服务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产业资源集聚、优化产业生态、激发创新活力，进一步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和北京市相关工作部署，特制定本措施。
第2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
第一条 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优化产业和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打造集聚型产出型人力资源产业园区。支持在产业园公共服务区域设置服务大厅，集“政务办理、就业服务、人事服务、创业服务”等窗口于一体，推行园区“一站式”服务，对服务企业达50家以上，且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占比不低于50%的产业园区，给予最高20万元一次性支持。
第二条 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规模化发展。引导企业深耕产业发展领域及业务形态等方面创新，加快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对于开展新型互联网平台经济以及整合资源型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具备完整审核与风控体系，且年度服务客户不少于100家企业或3000人次劳动者，单个企业最高给予10万元一次性支持。
第三条 支持深耕人力资源数字场景应用。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开拓人力资源大数据赋能、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市场。对于成功研发人力资源服务数智化创新产品，并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企业，给予最高10万元一次性支持。
第四条 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参与要素市场改革。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积极参与人力资源要素流通机制优化、市场化用工改革、人力资源服务模式创新等重点改革工作，主动落实各项改革举措、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企业，给予最高10万元一次性支持。
第五条 提升行业国际化水平。鼓励优质人力资源企业“走出去”，对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新设立的海外办事处、分支机构，每处给予最高5万元一次性支持。
第六条 营造协同发展氛围。对承办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供需对接交流会等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社会组织，给予最高10万元一次性支持。
第七条 支持人力资源服机构参与就业公共服务。鼓励依法依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提供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鼓励有零工市场丰富运营和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参与我区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根据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协助申报市、区两级相关补贴支持。
第八条 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人才引进。鼓励高等院校与人力资源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产业园区共同培育引进高层次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依托“运河英才计划”，对入选的人才在资金奖励、安居保障、医疗健康、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
第3章 附则
本措施由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一企业、同一个人同时符合本措施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执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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